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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協議失效

茲提述恒發洋參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及二零一五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括）根據一般授權發行本金額最
多1,550,000,000�元之可換股票據。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等公告所
界定�具相同涵義。

根據認購協議，認購可換股票據須待不遲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達成若干先決條件
（「先決條件」）後，方告完成。由於先決條件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或之前未能達
成，故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認購協議已告失效及本公司將不會進行建議發
行可換股票據。

董事會認為，認購協議失效並不會對本公司之業務經�及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
�。

承董事會命
恒發洋參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楊永仁

香�，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永仁先生、楊永鋼先生及傅鳳秀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王忠桐先生、郭琳廣先生及張仲威先生。


